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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收費基準表 

實施方式 收費基準（元/節） 說明 

課業輔導 42 元 

1、學習輔導費支用於授課鐘點費，其支用基準如下： 

（1） 學期中第一節至第七節課，依實際教學週數每節發

給新臺幣（以下同） 505 元。 

（2） 學期中第八節（含）以後之學習輔導時間、假日及

寒暑假（不受上班時間限制），依實際授課節數

（含監考時數）每節發給 660 元。 

2、開班人數基準，原則如下： 

（1） 課業輔導每班 16 人。 

（2） 補救教學每班 16 人。 

（3） 學藝活動每班 16 人。 

（4） 技能輔導每班（組) 12 人，超過 12 人得酌減收

費。 

3、課業輔導、補救教學及學藝活動人數低於16人以下

時、技能輔導人數低於12人以下得酌增收費，並以收

支平衡為原則。 

4、實習材料費由各校按實際需要（或參照技能檢定材料

費）收取，並應於開班前通知家長。 

補救教學 42 元 

技能輔導 55 元 

學藝活動 42 元 


